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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三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授权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行使有关行政管理

权限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作如下说

明：

一、作出《决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作出《决定》的背景。2017年 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

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

为了探索建立适应城乡社区治理需要的体

制机制，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三亚市实际，三亚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

照本决定将本级有关城乡社区治理的管理权限

授权或者委托依法设立的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行使，具体事项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二、对授权或者委托行使的管理权限事项，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大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的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做到放管结合。承接的大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应当建立承接管理权限的有效机制，做

到规范有序，确保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对实践

证明不宜授权或者委托行使的，市、区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收回相关管理权限。

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决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三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授权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行使有关

行政管理权限的决定

（2020年 4月 29日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0年 6月 16

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关于《三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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